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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3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2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5年 9月 2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518号海康威视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扬忠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167名，代表股份6,207,394,163股，占

公司享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303%。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3,159名，代表股份

609,411,079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名，代表股份5,355,306,905股，占公司享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8.43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155名，代表股份852,087,258股，占公司享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973%。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5,221,1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0％；反对 1,144,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弃权 1,
0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7,238,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434％；反对1,144,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9％；弃权1,0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7％。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231,6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8％；反对 3,71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弃权 1,
444,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248,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529％；反对3,71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1％；弃权1,444,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0％。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417,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反对 3,544,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1％；弃权 1,
432,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3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434,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834％；反对3,544,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6％；弃权1,432,3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0％。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404,6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6％；反对 3,54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0％；弃权 1,
448,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421,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813％；反对3,540,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0％；弃权1,448,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7％。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380,5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2％；反对 3,543,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1％；弃权 1,
470,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39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773％；反对3,543,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4％；弃权1,470,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189,6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2％；反对 3,721,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弃权 1,
483,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206,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460％；反对3,721,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7％；弃权1,483,0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033,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6％；反对 3,774,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弃权 1,
585,6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050,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204％；反对3,774,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94％；弃权1,585,6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2％。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123,8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1％；反对 3,59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9％；弃权 1,
678,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140,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352％；反对3,592,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94％；弃权1,678,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4％。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320,6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3％；反对 3,54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2％；弃权 1,
525,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337,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675％；反对3,54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21％；弃权1,525,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071,8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3％；反对 3,79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1,
532,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088,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267％；反对3,79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9％；弃权1,532,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6,202,301,4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0％；反对 3,557,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3％；弃权 1,
535,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04,31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643％；反对3,557,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37％；弃权1,535,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张帆影、王慈航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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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民主表

决，选举王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4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丹女士，1981年出生，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2004年加入海康威视，历任硬件工程师、

硬件经理，硬件管理部总监；2022年 6月至 2025年 8月，任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现任海康威视硬件技术与产品信息设计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丹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690股。王丹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经查询，王丹女士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副总经理檀福华先生、何健伟先生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兴股份”或“发行人”）股份 105,
077,8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6%）的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兴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95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90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2%，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8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

2、持有公司股份225,0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的副总经理檀福华先生计划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2%。

3、持有公司股份135,0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的副总经理何健伟先生计划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1%。

4、若在计划减持期间，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上述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上述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2025年10月24日至2026年1月23日）进行。其中，南兴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根据法律法规禁

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南兴投资及副总经理檀福华先生、何健伟先生的《关

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及减持计划内容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南兴投资

檀福华

何健伟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数 量
（股）

105,077,893

225,018

135,012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5.56%

0.08%

0.05%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数量（股）

5,909,000

2,954,000

56,000

33,000

占总股本比例

2.00%

1.00%

0.02%

0.0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南兴投资、檀福华先生的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上市后公司实施转增的股份；何健伟先生的股份来源于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

解锁股份、公司实施转增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南兴投资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86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 3%；檀福华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2%；何健伟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1%；（若在计划减持期间，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其中，南兴投资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2%（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南兴投资所作的承诺：

1、股份减持承诺：

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承诺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在相关股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发行人股票，且减持的股票

总数将不超过承诺人合计所持发行人股票总数的20%。若承诺人在发行人上市后合并持有发

行人股票比例在5%以上（含5%）时，则承诺人将在减持或增持发行人股票时提前3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

如承诺人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承诺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

任：

（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

（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

（3）如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发

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

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2、股份限售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持有或间

接控制（以下合称“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前述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承诺人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票的，转让价格不低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以下简称“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

诺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期间内，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承诺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

调整。

（二）公司副总经理檀福华先生所作的股份限售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除遵守前述锁定期外，承诺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承诺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50%。

（三）何健伟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南兴投资、檀福华先生、何健伟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四、其他相关事项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南兴投资、檀福华先生、何健伟先生将根据自身情

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南兴投资、檀福华先生、何健伟先生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南兴投资是公司控股股东，檀福华先生、何健伟先生是公司副总经理，其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系其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南兴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檀福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3、何健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解治刚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边瑞群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12,760,00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比例7.8600%）的股东解治刚

先生，计划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10月 23日~2026年 1月

22日，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比例不超过0.6160%。

持有公司股份19,28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

份总数比例11.8763%）的股东兼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边瑞群女士，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3日~2026年1月22日，窗口期不得减持）以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比例不超过1.848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解治刚先生及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边瑞群女士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解治刚

边瑞群

任职情况/股东身份

持股5%以上股东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12,760,000

19,280,000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
量后比例

7.8600%

11.876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

司送转股份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解治刚

边瑞群

任职情况/股东身份

持股5%以上股东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股）

1,000,000

3,000,000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
量后比例

0.6160%

1.8480%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

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10月 23日~
2026年1月22日，窗口期不得减持）。

6、减持价格：依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1、解治刚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如下承诺：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对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票锁

定期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将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

所持公司股份减持时，将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或其他

合法方式实施，减持的股份可能达到上市时所持公司股票数量的100%。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

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时，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所披露的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

规定作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中，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的减持承诺已

履行完毕，其余承诺尚在正常履行中，解治刚先生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2、边瑞群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如下承诺：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转让公司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

公司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因离职等原因不担任相关职务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

对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票锁

定期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将在解除锁定股份数量范围内减持。

所持公司股份减持时，将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或其他

合法方式实施，减持的股份可能达到上市时所持公司股票数量的100%。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

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时，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所披露的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

规定作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中，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的减持承诺已

履行完毕，其余承诺尚在正常履行中，边瑞群女士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解治刚先生、边瑞群女士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解治刚先生、边瑞群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人员严

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有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解治刚先生、边瑞群女士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52 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9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7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86,329,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3.77%；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50,05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59.7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19%。

一、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9月19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该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9月22日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质

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有限
公司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1,50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 年 9 月
19日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为止

质权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2.56%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61%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银 行 授
信 提 供

增信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7年1月20日，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

理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亨通集团

与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
有限公司

崔根良

持股数量(股)

586,329,925

95,294,433

持股比例
(%)

23.77%

3.86%

本次质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335,050,000

51,50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350,050,000

51,5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9.70%

54.0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4.19%

2.0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崔巍

合计

0

681,624,358

0

27.63%

0

386,550,000

0

401,550,000 58.91% 16.28%

0

0

0

0

0

0

0

0

注：总股本根据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 9,360万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

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5.96%，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对应融资余额为 146,542万

元。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415万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0.71%，占公司总股本的0.17%，对应融资余额为10,000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无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亨通集团的还款

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崔根良先生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投资

收益、股份红利等。

2.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股份质押不

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

稳定、股权结构及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

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6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基于对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控股股东亨

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集团”）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拟不低于1.5亿元(含)、不
超过3亿元(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号）以及2025年4
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亨通光电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号）。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本次增持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收到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关于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通知。2025年9
月22日，亨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实施了本次增持计划的首

次增持,增持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41%，增持成交金额228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增持后，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86,329,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7%；亨通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681,624,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63%。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直接持
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
__________

586,229,925股

23.77%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崔根良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586,229,925

95,294,433

681,524,358

持股比例

23.77%

3.86%

27.6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崔根良持有亨通集团27%股权，崔根良之子崔巍持有亨通集团73%股权，崔根
良、崔巍为亨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亨通集团、崔根良、崔巍为一致行动
人。崔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注：上表为本次增持前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
及数量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0日

2025年4月10日～2026年4月9日

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未设置具体增持比例

2025年9月22日

亨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首次增持，具体增持数量为
100,000股。

本次增持后，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86,329,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7%；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公司股份681,624,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63%。

228万元

0.0041%

228万元

100,000股

0.0041%

亨通集团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及银行专项贷款择机实施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一）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